
2016.10.18 ❘ 星期二 09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87054448 公 告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

的《资产转让协议》（协议编号:渤杭分资转2016-01号，日期为2016年9月19日），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已将其
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
法转让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
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
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

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银行联系电话： 0571-28119857，0571-28119874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1-85273726,0571-85273718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6年10月18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
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6年4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

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垫付
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
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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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债权行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分行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
兴分行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
兴分行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分行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
兴分行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分行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
兴分行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分行

借款人名称

杭州春兰电器实业有限公司

杭州富兴纺织有限公司

骏龙包装集团有限公司

绍兴县东森印染有限公司

绍兴悦来纺织有限公司

嵊州市大鹰织造领带有限公司

嵊州市银泰服饰制衣有限公司

浙江富源制衣有限公司

浙江泰奔铁道设备有限公司

浙江安泰交通设施有限公司

浙江北天鹅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中圣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康兴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浙江鸥宇控股有限公司

浙江越韩科技透气材料有限公司

中高柴油机重工有限公司

浙江濠泰重工制造有限公司

杭州红剑聚酯纤维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6年4月20日）

借款合同编号

渤杭分综(2015）第1号 渤杭分流贷(2015）第3号 渤杭分更字
(2015）第58号

渤杭分综(2015）第1号 渤杭分银承(2015）第1号

渤杭分流贷(2014）第93号

渤杭分流贷(2014）第34号

渤杭绍支流贷(2013)第4号

渤杭绍支综(2013）第6号 渤杭绍支流贷(2013）第33号 渤杭绍
支银承(2013）第5号

渤杭绍支流贷(2014）第4号 渤杭绍支携展(2014）第1号

渤杭绍支流贷(2014）第3号 渤杭绍支携展(2014）第1号

渤杭绍支流贷(2014）第1号 渤杭绍支携展(2014）第1号

渤杭绍支流贷(2014）第2号 渤杭绍支携展(2014）第1号

渤绍分流贷(2014）第63号

渤绍分流贷(2014）第58号

渤杭分综(2014）第31号 渤杭分流贷(2014）第85号 渤杭分银承
(2014）第30号

渤杭分流贷(2014）第51号

渤绍分流贷(2014）第39号

渤杭绍支流贷(2014）第16号

渤杭绍支流贷（2013）第160号

渤杭分综(2014）第34号
渤杭分流贷(2014）第90号
渤杭分保函(2014）第3号
渤杭分更字(2015）第24、25、26、124号

渤绍分流贷(2014）第44号

渤杭分流贷(2015）第22号 渤杭分更字(2015）第40号

本金

1000.00

493.59

1498.00

3000.00

808.83

2000.00

1250.00

228.05

225.23

225.23

220.80

1000.00

200.00

1800.00

900.00

2000.00

1500.00

313.15

5000.00

4268.00

36.00

32.50

13.03

3000.00

2000.00

33012.41

利息

21.65

66.00

21.47

191.10

13.13

16.67

17.89

0.00

0.00

0.00

1.44

34.53

7.57

68.10

30.00

62.39

40.70

138.06

167.49

110.26

0.97

0.92

0.00

77.00

40.54

1127.86

罚息

27.75

0.00

152.60

324.28

191.50

328.49

217.29

32.34

35.09

35.08

38.94

47.31

15.27

137.43

86.14

166.62

130.63

116.89

508.11

329.75

2.73

2.40

0.85

232.52

90.60

3250.61

担保人

杭州悍马涂料玻璃有限公司、杭州春兰电器有限公司、倪正尧、吴明霞、杭州春兰电器实业有限
公司

宏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富兴集团有限公司、汪玉林、谢燕

联合金属科技（杭州）有限公司、杭州润业通信设备有限公司、王永尧、王静

王亚萍、浙江众鼎新材料有限公司、傅益民

蒋建中、沈越兰、绍兴同怡汽车仪表有限公司

嵊州市大鹰织造领带有限公司、嵊州市银泰服饰制衣有限公司、浙江富源制衣有限公司、浙江泰
奔铁道设备有限公司、冯樟伟、童亚、黄国富、童爱丽、张鹰、郭爱萍、吕珍丽、刘秋福

浙江安泰交通设施有限公司、嵊州市联成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俞武军

浙江安泰交通设施有限公司、俞武军

浙江信谊控股有限公司、浙江华东轻钢建材有限公司、陈招贤、陈幼娟

浙江固城混凝土有限公司、浙江中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朱立君、陈贵芳

浙江康兴华江机械有限公司、朱苗信、杨康英

王国梁、张惠丽

浙江越红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贵州越和置业有限公司、绍兴家天和家居生活广场有限公司、金兴
全、金仙花

浙江中高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施庆哲、中高柴油机重工有限公司

浙江宏磊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濠泰机械有限公司、濠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蒋光明、黄巧华

杭州益邦氨纶有限公司、杭州龙达差别化聚酯有限公司、杭州红山化纤有限公司、周凤剑、诸利
凤、浙江益南化纤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河田集团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至
2016年9月30日，该债权总额（公告日前最近一个结息日的债权本息余额）为14659.08万元。债务
人位于温州市鹿城区黎明工业园区49号，该债权由以下抵押物提供抵押担保：抵押物1为河田集团
有限公司所属位于温州瓯海区新桥街道高翔工业区土地24814平方米，抵押物2为朱爱武、陈云烽
所属位于温州市新城大道豪都花苑4幢1201室住宅230.02平方米，抵押物3为朱爱武所属位于温州
东明路中瑞曼哈顿1幢402室住宅321.73平方米；并由庄吉集团有限公司/浙江高邦服饰有限公司/
温州市鸿安投资有限公司/朱爱武/陈云烽提供保证担保。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
组织，并应具备相应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
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
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
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30天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30天，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杨晨 联系电话：0571-85774702
电子邮件：yangchen@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7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lexunping@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

资产处置公告

法院公告
2016年10月18日

（2016）浙0304民初04191号
郑锋：本院受理的原告陈作仁与被告郑锋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
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
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
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7年
1月5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04249号

温州市金丝帛贸易有限公司、陈建华、陈怀中：本
院受理的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山支行与被告
温州市金丝帛贸易有限公司、法派集团有限公司、陈建
华、陈怀中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
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
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7年1月5日下午14
时3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04250号

温州市万通控股有限公司、温州市范西尼服饰有
限公司、陈建华、陈怀中、陈建敏、刘嵘、陈映霞、彭星：
本院受理的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山支行与被
告温州市万通控股有限公司、温州市范西尼服饰有限
公司、陈建华、余虹、陈怀中、陈建敏、刘嵘、陈映霞、彭
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
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
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
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
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7年1月6日上午9时00分
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1896号

张镇柯：本院受理原告路易金狐鞋业有限公司与
被告张镇柯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
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
浙0304民初1896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1990号

易国平：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创能达服装设备有
限公司与被告易国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6）浙0304民初1990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02214号

陈温龙、吴晓微：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温州市瓯海区支行与被告陈温龙、吴晓微、温州市中
梁红置业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304民初02214号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3民初01531号

张燕罗、新昌县奥力丰轴承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人本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张燕罗、新昌县奥力丰轴

承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
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303民初01531号民事
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3民初01789号

陈友才、林上欣、郑玉坤：本院受理原告谭记汽车
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陈友才、林上欣、郑玉坤追偿权纠
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16）浙0303民初0178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3民初01790号

叶利萍、洪健、张金龙：本院受理原告谭记汽车贸
易有限公司与被告叶利萍、洪健、张金龙追偿权纠纷一
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303民初01790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3民初2909号

浙江弘丰建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朱光伟
与被告浙江弘丰建设有限公司、浙江弘丰建设有限公
司温州分公司、陆卫东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因无法
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
送达（2016）浙 0303 民初 2909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浙江弘丰建设有限
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
朱光伟工资160000元及利息（以160000元
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
贷款基准利率从2015年11月1日起计算至
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二、驳回原告
朱光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
案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本院予以免
收。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5民初17号

温州市新焦点科技电子有限公司、孔祥
伟、汪小微：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诉被告温州
奥米流体设备科技有限公司、温州市旺德富
科技电气有限公司、孔祥伟、孙福财、汪小
微、孔霜霜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305民初17
号民事判决书。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6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5民初18号

温州市新焦点科技电子有限公司、孔祥伟、汪小
微：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
江省分公司诉被告温州奥米流体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温州市旺德富科技电气有限公司、孔祥伟、孙福财、汪
小微、孔霜霜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305民初18号民事
判决书。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60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2498号

王小芬、何璇、杨相利、陈碎霞：原告浙江乐清联合
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荆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6）浙0382民初249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3674号

吴国强、黄微燕：本院审原告乐清市合兴小额贷款
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吴国强、黄微燕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382民
初3674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7989号

王素娜：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温州乐清支行诉你及郑章铭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
1月24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
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8066号

陈金荣、徐素微、梅旭东：本院受理原告乐清市合
兴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及李敏剑小额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
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
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1月23日上午09
时00分在本院第八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
依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8067号

陈金荣、徐素微、梅旭东：本院受理原告乐清市合
兴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及朱永飞小额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
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
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1月23日上午09
时30分在本院第八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
依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8207号

蔡益龙：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电器城支行诉你及蔡银兰、黄明安、潘少
秋、黄彬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
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
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1月24日
下午15时0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
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8911号

卢振华、金路、卢衍满：本院受理原告乐清市合兴
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
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2月7日上午10时00分
在本院第三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
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2309号

梅旭东、陈金荣：本院审理原告乐清市精实小额贷
款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382民初
2309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2423号

乐清市雁荡山假日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审理
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乐清支行诉
你及梅旭东、王蓓蕾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382民初2423号
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2424号

乐清市雁荡山假日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审理
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乐清支行诉
你及梅旭东、王蓓蕾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382民初2424号
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4902号

项建红：本院受理原告张宪连诉你和杨瑶义、李建
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
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
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1月25日下
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
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